
大同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插班二年級及三年級轉學生學分抵免辦法 
  82.9 系務會議通過 

                                                                          90.9.7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大學轉入者： 

1.插班二年級 

  大一必修學分不夠或未修者，需補修。 

   

    2.插班三年級 

大一及大二必修學分不夠或未修者，需補修。 

 

 

第二條 專科轉入者： 

1.五專之第四、五學年所修之科目才可抵免，但重修或第一二三學年必須修

習而未修習之科目，不在抵免之列。 

2.工廠實習、圖學及普通科目則可抵免。 

3.必修及必選之機械專業科目一律不可抵免。 

4.插班考試之科目得以抵免。 

5.五專之第四、五學年所修之專業科目，依學分數可抵免本系4字頭含以內

之選修科目，或本校4字頭含以內之他系選修科目。 

 

 

第三條 通則： 

1.英文、日文及人文科學概論按本校修習辦法辦理。 

2.畢業標準依編入班級之課程標準辦理。 

3.大一或大二之經營學及不再開之科目免修。（如：大一之大學入門、大二之

機械製圖） 

4.現行大一或大二之科目學分數與前一年不同時，只補修現行該科目之學分。  

5.同性質類似之本系選修科目可酌情以兩科抵一科辦理。（如：微處理機2

學分加微處理機實習1學分可抵免本系選修微處理機應用3學分） 

6.畢業之最低學分數規定，比照本系生。 

7.其他未規定之事宜比照本校抵免學分細則辦理。 
 


